
 

行政权力事项实施清单 
 

节能监察（监测） 
 

1 事项类型 行政检查 

2 基本编码  

3 实施编码  

4 事项名称 
主项名称 节能监察（监测） 

子项名称  

5 实施主体 桂林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6 
实施主体

性质 
法定机关 

7 承办机构 桂林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能源与循环经济科 

8 
咨询及 

监督电话 

咨询电话 0773—3892216 

监督电话 0773—2823487 

9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主席令第九十号,1997年11月1

日发布,1998年1月1日施行, 2016年7月2日主席令第四十八号修改，自

2008年4月1日施行）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

和有关部门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加强对节能法律、法规和节能

标准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依法查处违法用能行为。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办法》（2013

年5月3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7

号公布 自2013年9月1日起施行）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节

能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加强对节能工作的领导，部署、

协调、监督、检查、推动节能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部

门综合协调本行政区域节能监督管理工作。工业和信息化、科学技术、

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农业、林业、质量技术监督等部门以及

管理机关事务的机构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节能技术开发、推广和

节能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部门、各节能监督

管理部门根据职责和工作需要，可以依法委托节能监察机构具体实施



 

日常的节能监督管理工作。  

《工业节能管理办法》（2016年4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

信息化委员会令第33号公布 自2016年6月30日起施行）第十九条 各级

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组织节能监察机构，对工业企业执行节能

法律法规情况、强制性单位产品能耗限额及其他强制性节能标准贯彻

执行情况、落后用能工艺技术设备（产品）淘汰情况、固定资产投资

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意见落实情况、节能服务机构执行节能法律法规

情况等开展节能监察。 

10 实施对象 用能单位 

11 行使层级 自治区、市、县三级管理。 

12 检查流程 详见附件1。 

13 检查内容 

《节能监察办法》（2016年1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令第33号公布 自2016 年3 月1 日起施行）第二条 本办法

所称节能监察，是指依法开展节能监察的机构(以下简称节能监察机构)

对能源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和其他相关单位(以下简称被监察单位)

执行节能法律、法规、规章和强制性节能标准的情况等进行监督检查，

对违法违规用能行为予以处理，并提出依法用能、合理用能建议的行

为。 

第十一条 节能监察机构依照授权或者委托，具体实施节能监察工

作。节能监察应当包括下列内容：(一)建立落实节能目标责任制、节能

计划、节能管理和技术措施等情况；(二)落实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

估和审查制度的情况，包括节能评估和审查实施情况、节能审查意见

落实情况等；(三)执行用能设备和生产工艺淘汰制度的情况;(四)执行强

制性节能标准的情况;(五)执行能源统计、能源利用状况分析和报告制

度的情况；(六)执行设立能源管理岗位、聘任能源管理负责人等有关制

度的情况；(七)执行用能产品能源效率标识制度的情况；(八)公共机构

采购和使用节能产品、设备以及开展能源审计的情况；(九)从事节能咨

询、设计、评估、检测、审计、认证等服务的机构贯彻节能要求、提

供信息真实性等情况；(十)节能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应当实施

节能监察的事项。 

14 责任事项 
1.选案阶段责任：根据举报或上级安排以及日常管理中发现的问题

确定进行检查。 

http://huanbao.bjx.com.cn/zt.asp?topic=%bd%da%c4%dc%b1%ea%d7%bc


 

2.检查阶段责任：检查应按有关程序进行，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

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检查人员不得少

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检查人员应

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环节责任：对违法事实、证据资料、调查程序、法律适用、

当事人陈述理由等进行审查，提出初步处理意见。 

4、告知环节责任：对违法事实、处理依据、处理意见告知，听取

当事人陈述申辩。 

5、决定环节责任：根据违法事实以及当事人陈述意见作出处理决

定，重大案件应组织集体审议。 

15 追责情形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

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对节能监察没有进行合法指导和监督

的。 

2.在监督检查中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3.在监督检查中滥用职权，谋取不正当利益和发生腐败行为的。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6 备注  

 
 



 

廉政风险点 
风险点 

数量 
表现形式 

等
级 

防控措施 责任人 

4 

1.检查准备风险：（1）未按相关

程序确定检查对象；（2）对群众

举报事项未按规定程序办理。 

低 

1.制订工作计划或方

案，并按规定程序报批；

2.对于举报案件严格按

信访规定进行办理。 

承办机构经办

人员 

2.检查实施风险：（1）违反规定

程序实施检查的；（2）玩忽职守，

对知悉的财政、财务和会计违法

行为未及时处置；（3）泄露监督

检查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

密；（4）利用监督检查工作之便

谋取私利。 

中 

1.严格执行检查程序和

检查纪律；2.加强对检

查人员的教育培训和监

管；3.严格执行廉政纪

律。 

承办机构经办

人员；检查组

组长；承办机

构主要负责人 

3.检查处理风险：（1）行政处理

无依据；（2）法律法规运用错误；

（3）对检查对象提出的事实、理

由和证据，未进行复核；（4）检

查对象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

成立，而未予采纳；（5）处理决

定中未告知对方依法申请行政复

议或诉讼途径和期限。 

高 

1.依据违法事实，严格

细化检查处理适用的法

律法规；2.集体讨论，

严格遵守制度；3.严格

执行征求意见制度和审

理复核制度。 

承办机构经办

人员；承办机

构主要负责人 

4.执行风险：（1）未履行处理决

定送达程序；（2）检查对象对已

作出处理决定不执行、不及时执

行，未予跟踪监督。 

低 

1.严格执行送达程序；

2.加强对检查对象整改

落实情况报告报送情况

跟踪督促；3.对检查对

象进行回访，对检查结

果进行抽查，加强对执

行情况的监督。 

承办机构经办

人员；承办机

构主要负责人 

附件： 

1．节能监察（监测）流程图 



 

附件1 

节能监察（监测）流程图 

 
制定计划和方案，确定检查内

容、方式和时间，检查前向被

检查对象送达检查通知书。 

成立检查小组进驻检查现场 

检查人员两人以上，出示证件，说明来意，告知相对人权利和义务 

开展现场检查 

发现违法、违规行为 未发现违法、违规行为 

发现日后难以

取得的证据 
应当进行行政

处罚的行为 

依法应当责令改

正的行为 

请求报批 制作检查

笔录 

制作检查笔录 

保存 

证据 

责令改正 

按照规定的日期

进行复查 

未按要求 

整改 

按要求 

整改 

制作检查笔

录，说明检查

结论 

进入行政处

罚程序 

检查结束 

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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